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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2026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已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以下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无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

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及其子公司

（以下简称“本集团”）与魏建军先生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以及其担任董

事的公司（以下简称“魏建军先生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亦代表其子公司）与魏建军先生（亦代表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以及其担任董事的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签订了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

本集团预计了与魏建军先生及其关联公司 2025-2027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2027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已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经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 2025 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6 年度租赁（长期）日



常关联（连）交易上限的议案》，并与魏建军先生签订了框架协议补充协议一（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一”）。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2、本集团与光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束汽车”）日常关联交易的

审议程序 

本公司与光束汽车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

议，本集团预计了与光束汽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并经公司 2020 年 7 月 10 日召

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1 月 23 日，公司与光束汽车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一，并

经公司 2022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3 月 29 日，公司与光束汽车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二，并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与光束汽车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三，

并经 2023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光束汽车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四，

并经 2024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与光束汽车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五，

并经 2025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 2025 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光束汽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与光束汽车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六（以下简称“修订协议六”），

明确了公司与光束汽车 2026 年分类别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赵国庆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2026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审议通过。 

2026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 2026 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 A 股和 H 股关连交易

执行情况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赵国庆先生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1、本集团与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及

长城控股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或控制的其他公司）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

执行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5 年预计

金额上限 

2025 年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原因 

采购产品 1,039,090.00 928,717.68 
主要系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电池

包数量较少所致 

销售产品 84,954.00 34,481.69 
主要系本公司零部件等产品销售

较少所致 

采购服务 39,160.00 9,297.08  

提供服务 14,844.00 9,983.97  

租赁（短期） 41,647.00 40,524.26  

租赁（长期） 248,864.00 193,108.67 
主要系本公司租赁关联方资产较

少所致 

提供租赁 2,000.00 1,697.55  

2025 年,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出 2025 年预计金额上限。 

2、本集团与光束汽车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如下： 

（1）本集团向光束汽车销售零部件、模具等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为

376,058.9 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 126,643.18 万元； 

（2）本集团向光束汽车采购车辆、零部件等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为 102,600

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 3,648.14 万元； 

（3）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研发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15,400 万元，实际

发生金额为 13,312.41 万元； 

（4）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咨询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460 万元，实际发

生金额为 763.39 万元； 

（5）本集团向光束汽车采购研发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16,800 万元，实际

发生金额为 5,148.22 万元； 



（6）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 IT 相关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210 万元，实际

发生金额为 487.63 万元； 

（7）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厂内物流及出厂物流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4,790 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 2,002.91 万元； 

（8）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工厂建设管理、生产工艺开发服务交易金额，

2020-2027 年预计交易金额为 20,000 万元，2020 年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实际

发生金额为 13,689.35 万元； 

（9）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租赁，实际发生金额为 8.38 万元 

本集团与光束汽车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未超出 2025 年预计额度上限，

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咨询服务、提供 IT 相关服务、提供租赁实际发生金额与

预计金额相比，超出金额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6.3.6（二）审议及披露标

准。 

光束汽车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本公司与光束汽车开

展相关业务，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不构成《香港上

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三）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本集团与魏建军先生及其关联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目前执行

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6 年 1-2 月实际发生额 2026 年预计金额上限 

采购产品 67,633.17 1,194,954.00 

销售产品 2,127.08 80,452.00 

采购服务 1,326.61 17,456.00 

提供服务 552.02 14,267.00 

租赁（短期） 6,108.07 41,267.00 

租赁（长期） 38,722.38 119,000.00 

提供租赁 236.47 2,000.00 



 

2、本集团与光束汽车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目前执行情况如下： 

（1）本集团向光束汽车销售零部件、模具等产品，预计 2026 年交易金额合

计为人民币 269,640 万元，2026 年 1-2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 21,265.74 万元； 

  （2）本集团向光束汽车采购车辆、零部件等产品，预计 2026 年交易金额合

计为人民币 300,800 万元，2026 年 1-2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 9.27 万元； 

  （3）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研发服务等，预计 2026 年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 22,770 万元，2026 年 1-2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 2,821.56 万元； 

（4）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咨询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6 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6 年 1-2 月 

提供咨询服务 940 84.22 

注：本集团为光束汽车提供的咨询服务包括 IT、人力咨询以及其他咨询服

务。 

（5）本集团向光束汽车采购研发服务等，预计 2026 年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 15,200 万元，2025 年 1-2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 931.83 万元； 

（6）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 IT 相关服务，预计 2026 年交易金额合计为人

民币 1,340 万元，2026 年 1-2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 31.53 万元； 

（7）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厂内物流及出厂物流服务，预计 2026 年交易金

额合计为人民币 7,320 万元，2026 年 1-2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 448.89 万元； 

（8）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工厂建设管理、生产工艺开发服务，预计 2020

年-2027 年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2020 年-2026 年 2 月实际发生

金额为 13,689.35 万元。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 

1、魏建军先生及其关联公司基本情况 

魏建军先生作为本公司的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长城控股 99%股权，

同时，长城控股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创新长城 62.85%股权，而创新长城持有本



公司 59.77%已发行股本。 

（1）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01 月 31 日 

法定代表人：魏建军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 2066 号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生

活服务平台、互联网科技创新平台、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物联网技术服务；住

宅装饰和装修；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房地产中介服务；医疗设备经营租赁；文化设备和用

品出租；健康咨询；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绿化管理；国内贸易代理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教学专用仪器研发、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

的研发、设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与销售；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教育

软件开发；园林植物种植；日用杂货销售；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屋租赁；园区

产业服务；健康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公共关系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

业自有设备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100%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最终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的规定，长城控股为本公司关联方。 

  

（2）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02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杨红新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4637.4167 万元 

注册地址：常州市金坛区鑫城大道 8899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

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

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新能源汽

车换电设施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合同能源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

料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电线、电缆经

营；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39.03%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担任董事，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的规定，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3）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 年 4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张天羽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84190.3145 万元 

注册地址：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港路 18 号滨江海外大厦 18-1 号 1004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



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电气设备销售；通讯设备

销售；工业设计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品牌管理；市场营

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 51.62%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的规定，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4）河北创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 年 10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王月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000 万元 

注册地址：保定市徐水经济开发区富园路北法治街东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智能家

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物业

管理；园区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规划设计管理；住

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创业空间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商务代理

代办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

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100%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的规定，河北创标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5）保定科林供热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 年 7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陈静勇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9000 万元 

注册地址：保定市徐水区大王店产业园区经一路东侧 

经营范围：热力生产、供应；热力工程施工；设备维修（待取得资质等级证

书后方可进行经营活动）；供热设计；灰渣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电力销售；火

力发电；电力工程设计施工；节能技术的研发推广；售电服务；电力设施销售、

维护；电力设备运行维护，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力设备的销售、租赁；

综合节能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新能源发电技术开发；节能设备的安装和维

护；金属废料和碎屑、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

批和许可证管理的带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100%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的规定，保定科林供热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6）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6 月 3 日 

法定代表人：孙志诚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凤龙大道 666 号（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工业园

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

务，生产线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100%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担任董事，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的规定，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7）毫末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11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张凯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258.996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顺创二路 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外包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

服务；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软件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

批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机械电气

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数据处理服务；专业设计

服务；广告设计、代理；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电池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37.39%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担任董事，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的规定，毫末智行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8）保定市长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李广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 2066 号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的技术研发；新能源技术开发、转让、推广；园区管理



服务；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设计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

发与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100%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

的规定，保定市长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9）河北极致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 年 4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何京飞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徐水经济开发区法治街 1号云致科技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

民用机场建设）；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

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筑劳务分

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

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力设施器材制造；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储能技术服

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光

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风电场相关装备

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

外）；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

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配

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热

力生产和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100%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



的规定，河北极致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0）爱情生活住房租赁（保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 年 11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孟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 1988 号-A6-96 号底商 

经营范围：房地产租赁经营。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商业综合体管

理服务。柜台、摊位出租。停车场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酒店管理。市场营销策划。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100%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

的规定，爱情生活住房租赁（保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1）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 年 12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张天羽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000 万元 

注册地址：嘉定区嘉松北路 6655 号 6 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燃料电池汽车动力平台及相关技术科研开发，基于燃

料电池汽车动力平台的整车相关技术开发，燃料电池汽车试制，燃料电池汽车动

力平台及零部件研制与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应用

软件开发及销售，机电产品（除特种设备）研制及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燃料电池系统设计、组装。（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51.62%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

的规定，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2）长城重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3 年 8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唐海锋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8200 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王因街道海川路 69 号创意大厦二层 261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矿山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机械零件、零

部件加工；矿山机械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

智能硬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大数据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产品销售；

智能仪器仪表销售；土石方工程施工；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

计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

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充电桩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先生及韩雪娟女士间接持股合计 48.78%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6.3.3(三)

的规定，长城重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2、光束汽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光束汽车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赵国庆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彩虹路 888 号 

经营范围：从事内燃机汽车的研发、生产、全出口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的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乘用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出口整车及其零部件、组件和配饰（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除外）；提供售后服务；汽车配饰购销；仓储服务；道路货物运输服务；提供

相关的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咨询、试验和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本公司与宝马（荷兰）控股公司（BMW Holding B.V.）分别持股

50% 

关联关系：本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赵国庆先生任光束汽车董事，依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款规定，光束汽车为本公司关

联方。 

（二）履约能力 

本集团与上述关联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上述关联公

司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良好，均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本集团与魏建军先生及其关联公司的交易 

1、交易内容说明 

2024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亦代表其子公司）与魏建军先生（亦代表其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以及其担任董事的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

本集团与魏建军先生及其关联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的交易主要包括采购产品（主要

包括动力电池总成、水电、模块、设备、物资及蒸汽等）、销售产品（主要包括

物资、设备、零部件、蒸汽等）、采购服务（主要包括委托测试、危废物处置、

物流、仓储服务、厂房工程建设、招标服务、住宿体检、技术开发服务及运营服



务等）和提供服务（主要包括运输服务、车辆维修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提

供租赁（主要包括场地、办公室、叉车等）、租赁（长期）（主要包括厂房、土地、

设备、宿舍等）、租赁（短期）（主要包括房屋、设备、场地、车辆、宿舍、食堂

等）。 

 

2、定价政策 

本公司（亦代表其子公司）与魏建军先生（亦代表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以及其担任董事的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有效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根据框架协议，本集团与魏建军先生及其关联公司发生的采购

产品、销售产品、采购服务、提供服务、租赁（长期）、租赁（短期）及提供租

赁等交易的定价原则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要求，并参照本集团于

日常业务过程中按照正常商业条款向独立第三方采购或提供类似产品及服务所

收取的现行市场价格，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而厘定： 

交易类别（本集团

向魏建军先生及其

关联公司） 

定价原则 

采购产品 

如该产品有政府部门公布的定价或指导价，本集团向魏

建军先生及其关联公司采购该产品将采纳政府部门公布

的定价或指导价。如该产品无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本集

团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采购价格，或本集团业务部门

将根据行业标准，市场状况，以及如可行至少应参考两

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期类似可比交易，或者至少应

参考两家独立第三方在正常交易情况下提供同期类似可

比交易的价格，并与交易方最终谈判确定采购价格。 

销售产品 

如该产品有政府部门公布的定价或指导价，销售价格将

采纳该价格。如该产品无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本集团将

参照可比较产品的现行公平市场价格后，按符合本集团

利益的一般商业条款厘定及协商，本集团出售该产品的

价格将不会低于上述公平市场价格范围。 



产品销售合同条款（包括价格、销售政策等）将不优于

适用于本集团向独立第三方销售具有可比较质量的可比

较种类产品的条款。 

对于无市场可比价格的产品，其价格将由合同双方公平

磋商后厘定。本集团会参考产品相关的历史价格，并基

于成本加公平合理利润率的原则来保证供应的产品条款

公平合理。 

采购服务 

本集团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交易价格，或本集团业务

部门参考行业标准、市场状况、本公司的营业策略，以

及如可行至少应参考两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期类似

可比交易，或者至少应参考两家独立第三方在正常交易

情况下提供同期类似可比交易的价格，并与交易方最终

谈判确定采购价格。 

提供服务 

本集团将参照可比较服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格后，按符

合本集团利益的一般商业条款厘定及协商，本集团提供

服务的价格将不会低于上述公平市场价格范围。 

租赁 

本集团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交易价格，或本集团业务

部门参考行业标准、市场状况、本集团的营业策略，以

及如可行至少应参考两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期类似

可比交易，或者至少应参考两家独立第三方在正常交易

情况下提供同期类似可比交易的价格，并与魏建军先生

及其关联公司进行谈判并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提供租赁 

本集团将参照可比较租赁业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格后，

按符合本集团利益的一般商业条款厘定及协商，本集团

提供租赁的价格将不会低于上述公平市场价格范围。 

交易将于任何时间在符合并按照上市规则以及相关监管机构的指引、规则及

规定的情况下进行。 

（二）本集团与光束汽车的关联交易 

1、交易内容说明 



本集团与光束汽车就提供咨询服务、销售零部件、模具等产品、采购车辆、

零部件、提供研发服务、采购研发服务、提供IT相关服务、提供场内物流及出厂

物流服务等交易事项签订修订协议六。有效期自框架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32年12

月31日止。 

 

2、定价原则 

根据修订协议六，本集团与光束汽车双方发生的相关交易的定价原则应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要求。双方约定的各类交易的定价应遵循独立交易

原则，确保公平合理和符合一般的商业条款。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将于任何

时间在符合并按照上市规则以及相关监管机构的指引、规则及规定的情况下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有

利于根据各方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符合本公司的经营发展

需要。上述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

利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收入或成本的比重较低，且不会对本公司主要

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相关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7 日 




